山东农业大学
2017年6月关于授予博士学位的公告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经学院教授委员会推荐，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通过，决定授予以下研究生博士学位。
授予：郑孟静、蔡冰冰、张铭、史宇亮、段乃彬、王卓然、
王汝霞、伏春燕、韩子强、张红娜、李阳、李宁、张瑞华、胡东方、
解洪立、王昱丁、胡立芹、温大兴、任佰朝、王金平、袁园园、
张秀荣、杨延兵、倪飞、李琦、郭文磊、程丽媛、汪少丽、王德亚、耿超、夏吉文、巨延虎、刘英杰、于成明、王红艳、梁国婷、于振旭、刘晓静、陈鸿鹰、田晓飞、魏猛、郑文魁、杨全刚、温丹、孙鲁龙、刘鑫、刘利、孙美红、冯宇、于涛、陈金、廖科超、胡家卿、李昕、潘丽娟、李艳霞、张坤、赵盼盼等58人农学博士学位；

授予：徐佳宁、武晓亮、张耸、金立桥、杨东岳、赵凤春、
张倩倩、谢东锋、马琳、李恩、冯强楠、焦凤萍、季丙元等13人理学博士学位；

授予：任重、刘玲、牛浩等3人管理学博士学位；

授予：杨磊、吴秋兰、闫银发、赵秀艳、卢晓明等5人工学博士学位；

自今日起，异议期三个月，三个月后，如无异议，则颁发博士学位证书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农业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
